国家排污许可证证后管理及自行监测服务内容
一、自行监测内容与监测频次
	序号
	监测位置
	监测项目
	监测频次

	1
	监测污水处理设施出口的水样
	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、粪大肠菌群、色度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石油类、动植物油、挥发酚、总氰化物、沙门氏菌、志贺氏菌
	1、每周检测一次悬浮物项目

2、每月检测一次粪大肠菌群项目
3、每季度检测一次色度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石油类、动植物油、挥发酚、总氰化物、沙门氏菌等项目
4、每半年检测一次志贺氏菌项目

	2
	于污水站房边界东、南、西、北边外1m处各设置1个点
	甲烷、臭气浓度、氨、硫化氢
	检测1天，

每季度检测1次

	3
	医院边界东、南、西、北边外1m处各设置1个点
	厂界噪声
	检测1天（昼、夜），

每季度检测1次


二、国家排污许可证证后管理内容

	序号
	信息平台名称
	内容

	1
	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-企业端
	国家排污证系统申报（含变更、延续）

	
	
	执行报告（企业，每季度报告、企业每年年度报告）

	
	
	日常台账上传（每季度上传一次）

	2
	全国污染源监测数据管理与共享系统
	每周检测结果上报平台（每周填报一次）

	
	
	每季度检测结果上报平台（每季度填报一次）

	
	
	排污许可证平台内监测方案变更等

	3
	广东省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服务平台
	依法披露（每年年末总结报告上传）




